情况说明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我司和贵司合作的浙金•汇业441号融创重庆项目中于2020年10月23日发生了2.12亿元资金误划款的事件，现特对事件起因及整改措施说明如下:
1、事件起因：
2020年10月22日，我司驻场监管人员杨鑫通过指定邮箱向信托方提交项目公司向总包方（天津润棠公司）分两笔支付工程款的用款申请（一笔2.12亿，一笔2.43亿），信托未对该划款作出批复。10月23日,经融创方和信托方确认该工程款划款路径需按照总包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执行,故原方案路径有误，需按照10月23日通过的审批方案执行，并出具了审批单。
2020年10月23日上午，驻场监管人员杨鑫与项目公司人员约定至重庆中国民生银行开立按揭账户，因外出期间无法办理业务，其出于不延误项目公司重要工作的考虑，在未收到信托方对该方案审批的情况下，先行按照10月22日的方案为项目公司办理了2.12亿款项的付款。后各方发现转款路径错误后，杨鑫及项目公司立即要求天津润棠办理了该笔误划款资金的退还。
随后，杨鑫按照信托10月23日出具的审批单完成了该笔工程款的划付。
2、事件性质分析：
我司对于投后管理项目，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对于此项业务，根据我司项目管理流程，驻场监管人员应先将审批事项的实质情况了解清楚，在报送信托方前，驻场监管人员应发起内部审批，公司审批完成后再将项目公司付款申请及我方的相关意见一同提交给信托审批，待信托审批完成后，办理支付。
在此事件中我司驻场监管人员，造成工作失误的原因如下：
（1）遇事慌乱工作条理性差：在转款前因多个事情集中发生，在信托还没有给出确定的划款审批方案时，没完全核对清楚信托是否批复，凭主观判断，误操作办理了资金划转；
（2）风险意识薄弱：未对审批文件进行认真审核；
[bookmark: _GoBack]（3）工作原则性差：未严格履行我司的工作流程，是导致此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3、整改措施：
（1）驻场监管人员杨鑫因违反工作制度和流程，“未审先办”造成错转资金事件发生，按照我司相关制度规定，属于失职行为，应调离投后监管一线工作岗位；
（2）公司将派遣工作原则、能力、风险意识等方面均能够胜任的人员替换杨鑫，任驻场监管人员；
（3）公司将加强工作检查、督导力度，对驻场监管人员执行公司制度和流程的情况进行更严密和及时的跟踪，同时要求相关上级收回对于驻场监管人员的授权，驻场监管人员对所有事项须向上级汇报及审批后（公司授权外事项须经信托方书面审批）方可办理；
（4）进一步加强员工队伍建设、着力提升风险意识、严控监管流程，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5日
                                                 
                                                    
